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直销支付渠道 

基金电子交易转换优惠费率的公告 

 

为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13 年 12 月 4 日起，对投资者使用除招商银行储蓄

卡以外的付款方式（目前包括使用中国建设银行储蓄卡、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

记卡、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交通银行太平洋借记卡、兴业银行借记卡、民生

银行借记卡、浦发银行东方卡/活期账户一本通、广发银行借记卡、上海银行借

记卡、平安银行借记卡等银行卡或使用天天盈账户、财付通理财账户、支付宝

基金专户作为付款方式）通过本公司电子交易系统（包括网上交易、移动客户

端等）进行基金转换业务实行进一步优惠，具体方案如下： 

从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转换转入本公司旗下其他前端收费且适用比

例费率的基金，收取的申购费率享受 1 折优惠。 

上述收取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

的销售服务费率×该基金以年为单位计算的持有时间，最低为 0。其中转入基金

的申购费率参见相应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本公司旗下各基

金转换业务的开放状态可参见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刊登的开放

式基金开放状态一览表，本公司电子交易优惠费率的详情可参考本公司网站刊

登的网上交易优惠费率表。 

本公司可根据有关规定对上述优惠费率、适用支付渠道、优惠活动时间等

进行调整，并另行公告。如有疑问，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

电话（400-818-6666）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四日 


